




四、 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 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， 各二级学院党委

和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，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配

强工作队伍，做到措施到位、 保障有力，组织有力 。

2.完善工作机制。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大学生全面成长的

高度， 将大学生士兵征集工作纳入“三全育人”工作体系，积极

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、 立体化的工作体系，不断巩固、 丰富和完

善本单位征兵工作机制。

3.坚决完成任务。各单位要深入细致掌握大学生参军入伍意

愿和思想状况， 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动员形式和方法，有针对性

地做好政策解读和动员工作，坚决完成任务指标。 要严格按照各

级文件及政策的精神和要求，做好退役复学学生的各类政策落实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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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年入伍优待政策和保障

根据中央军委和上海市大学生征兵工作有关精神，结合上海

大学实际，延续往年做法，特就2025年入伍优待政策和保障做

如下说明。

一、 国家及上海市入伍优待政策

上海市自主就业或继续完成学业的退役义务兵，由区政府给

予一次性经济补助，补助标准由市退役军人局、 市财政局等部

1.应征入伍在校学生，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两年。

2.对因视力不达标需要进行视力矫正手术的入伍学生给予

一定经济补贴 。

3.对学费实行补偿或代偿，本科生 (包括毕业生) 每人每年

最高不超过20000元， 研究生 (包括毕业生) 每人每年最高不

超过25000元。服役期满退役复学后， 按此标准对未完成的学制

规定年限实施学费资助 。

4. 学生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退回或因身体原因不宜继续在

部队服役中途退役的，可 申请复学。 学生服役期间受除名、 开除

军籍处分或被判刑的不得申请复学 。

5.本市在役义务兵及其家属优待金标准按照市统计局公布

的上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例同步递增；对

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现役的，按照本市在役义务兵及其家属

优待金标准的2倍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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